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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1002 有關第 95129804 N01 號「無線射頻詢答器」發明專利舉發

事件(102 年度行專訴字第 107 號)(判決日：103.3.19) 

 

爭議標的： 新證據、進步性、證據組合動機 

系爭專利： 「無線射頻詢答器」發明專利 

相關法條： 專利法(93 年法)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4 項、智慧財產案

件審理法第 33 條 

 

判決要旨： 原告於本院審理階段提出證物一之新證據，已足以證明系爭 

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至 6 項不具進步性，原處分未及審酌，

於專利舉發審定書為「舉發不成立」處分，尚非允洽，訴願

決定予以維持，亦有違誤。原告提起本件訴訟，請求撤銷訴

願決定及原處分，尚非無據。惟因證物一為原告於本件訴訟

中始提出之新證據，參加人無法及時於被告舉發審查階段斟

酌是否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更正，為兼顧參加人提出更正申請

專利範圍之程序利益，尚有待被告依本院上開法律見解另為

適法之處分，則原告訴請被告應作成舉發成立，撤銷系爭專

利權之審定部分，尚未達全部有理由之程度，原告此部分之

請求，即應予以駁回。 

【判決摘錄】 

一、智慧局主張 

(一)由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和對應的圖 3 可以看出，載體 20 確

實有跟天線單元 50 接觸，即便系爭專利之天線單元 50 與載體 20 並

非「面」接觸，但該天線棒 51 能以較大的範圍與該載體 20 接觸卻是

事實，能達成所引述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9 頁第 4 至 9 行所述使彼此結

合的牢固性增加，組配過程更加方便，讓無線射頻詢答器 200 的產品

良率大幅提升的功效，並非無據。況且，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「天線

棒 51 與載體接觸部位的長度大於未接觸部位的長度，所獲得的效果

是獲得範圍較大接觸面，結合性牢固性增加」，亦表明天線棒 51 與載

體以較大範圍接觸，具有結合性牢固性增加之功效。因此，系爭專利

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進一步界定「該天線棒包括一座落於該載體上的

受支撐部，及一自該受支撐部延伸出該載體外的非支撐部，該非支撐

部的長度是不大於該受支撐部之長度的二分之一」之技術特徵，是用

以達成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9 頁第 4 至 9 行所述使彼此結合的牢固性增

加，組配過程更加方便，讓無線射頻詢答器 200 的產品良率大幅提升



2 
 

的功效，當無疑義。再者，關於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4 項，由該

項相對應的圖 6 可以看出，載體 20 雖未直接與天線單元 50 接觸，但

識別晶片 30 固定於載體 20 上，載體 20 與識別晶片 30 結合之整體構

件與天線單元 50 接觸，故亦能達成前述系爭專利說明書所載之功效。 

(二)關於原告於行政訴訟階段提出之證物一，被告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

第 33 條規定，表示之意見如下： 

  1. 證物一揭露一種圓柱型無線射頻辨識標籤裝置，其包含標籤積體電路

101、電路基板 102 及線圈 105。標籤積體電路 101 係設於電路基板

102 上，而與電路基板 102 之電路形成電連接。線圈 105 係纏繞於鐵

心 106 上，再固定於電路基板上，且經由兩個線頭 107 與 108 而電連

接至電路基板 102 之電路。此標籤裝置另包含圓柱型外殼 111，電路

基板 102 及相關元件放入外殼 111 內，於外殼 111 內係注入膠質材料

112 例如防熱膠，以固定電路基板 102 及相關元件。 

  2. 證物一與引證 1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不具進

步性： 

    (1)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與證物一、引證 1 之組合相較：(略) 

    (2)如前述說明，由於證物一已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整

體技術特徵，自當具有系爭專利說明書中所載之功效，系爭專利申

請專利範圍第 1 項為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物一之技術

內容所能輕易完成，故證物一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

項不具進步性，因此證物一與引證 1 之組合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

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不具進步性。 

  3. 證物一與引證 1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不具進

步性： 

   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4 項與證物一、引證 1 之組合相比較，系爭

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4 項與第 1 項之差異在於﹕第 1 項中該天線單元

是設置於該載體的底面，而第 4 項中該天線單元是疊置於該識別晶片

上，惟該天線單元疊置於該識別晶片上相較於設置於該載體的底面並

未增進功效，將該天線單元疊置於該識別晶片上為所屬技術領域具有

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思及。綜合上述說明及前述之比對說明，系爭專

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4 項為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物一之技

術內容所能輕易完成，故證物一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4

項不具進步性。因此，證物一與引證 1 之組合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

請專利範圍第 4 項不具進步性。 

  4. 證物一與引證 1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 項、第 5

項不具進步性：(略) 

  5. 證物一、引證 1 與引證 5 之組合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

3 項、第 6 項不具進步性：(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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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案爭點 

    新證據證物一與舉發證據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? 

 

三、判決理由 

 (一)系爭專利技術分析： 

  1. 系爭專利技術內容： 

    關於系爭專利之無線射頻詢答器之結構，依據系爭專利公告本圖式第

4 圖，系爭專利揭露之無線射頻詢答器，包含載體 20、識別晶片 30、

天線單元 50，及封裝體 60。該天線單元 50 包括一天線棒 51 及一繞

設於該天線棒的線圈 52，該線圈是與該識別晶片電連接。該封裝體是

緊密包覆於該載體、該識別晶片與該天線單元。該天線棒 51 包括一

座落於該載體 20 上的受支撐部 511，及二分別自該受支撐部 511 兩端

延伸出該載體 20 外的非支撐部 512，各該非支撐部 512 的長度 L1 是

不大於該受支撐部 511 的長度 L2 的二分之一，因此該天線棒 51 能以

較大範圍的面積與該載體 20 形成接觸面，此外製造時也可以配合該

天線棒的實際長度，而只讓其中一端形成延伸出該載體 20 外的非支

撐部 512。關於系爭專利之無線射頻詢答器之效益，依據系爭專利公

告本說明書第 7 頁第 7 段記載：「本發明的有益效果在於：該識別晶

片、該天線單元都是與該載體呈現『面接觸』連結，而藉由範圍較大

的接觸面進行連結後，能使得彼此結合的牢固性增加，組配過程也更

容易方便，產品良率就大幅提昇」等語，可知系爭專利所欲達成之功

效，係藉由識別晶片、天線單元都是與載體呈現「面接觸」連結，以

達到結合的牢固性增加，組配過程也更容易方便，產品良率就大幅提

昇之功效。 

 2.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分析： 

    系爭專利依 101 年 8 月 31 日更正、最新公告之申請專利範圍共計 6

項，其中第 1、4 項為獨立項，其餘為附屬項，其內容如下： 

  (1)第 1 項：一種無線射頻詢答器，包含：一載體，包括一頂面、一底

面及多數電路接點；一識別晶片，是設置於該載體的頂面；一天線

單元，包括一天線棒及一繞設於該天線棒的線圈，該天線單元是設

置於該載體的底面，該線圈是藉由該等電路接點與該識別晶片電連

接，該天線棒包括一座落於該載體上的受支撐部，及一自該受支撐

部延伸出該載體外的非支撐部，該非支撐部的長度是不大於該受支

撐部之長度的二分之一；及一封裝體，是緊密包覆於該載體、該識

別晶片與該天線單元。 

    (2)第 2 項：(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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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3)第 3 項：(略)  

    (4)第 4 項：一種無線射頻詢答器，包含：一載體，包括一頂面、一底

面及多數電路接點；一識別晶片，是設置於該載體的頂面；一天線

單元，包括一天線棒及一繞設於該天線棒的線圈，該天線單元是疊

置於該識別晶片上，該線圈是藉由該等電路接點與該識別晶片電連

接，該天線棒包括一座落於該載體上的受支撐部，及一自該受支撐

部延伸出該載體外的非支撐部，該非支撐部的長度是不大於該受支

撐部之長度的二分之一；及一封裝體，是緊密包覆於該載體、該識

別晶片與該天線單元。 

    (5)第 5 項：(略)  

    (6)第 6 項：(略)  

 (二)原告所提出之舉發證據如下： 

  1. 引證 1： 

    引證 1 為 91 年 12 月 21 日公告之我國公告第 515156 號「無線電識別

標籤之設置構造及無線電識別標籤之設置方法以及無線電識別標籤

之通信方法」專利案。 

  2. 引證 5： 

   引證 5 為製造銷售出口「電子腳環/TauRIS900」的德國原廠所出具證

明書、證明書中譯本及原告於舉發階段中所提出之附件 1 至 6。 

  3. 證物一（主要圖式如附圖二所示）： 

    證物一為原告於行政訴訟階段始提出之新證據，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

法第 33 條之規定，本院仍應審酌之，合先說明。查證物一為 94 年 3

月 16 日公開之我國公開第 200511154 號「圓柱型無線射頻辨識標籤裝

置及組裝方法」專利案，其公開日早於系爭專利案申請日（95 年 8 月

14 日），可為系爭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。又證物一提供一種圓柱型無

線射頻辨識標籤裝置，其包含一以晶片直接封裝(COB)或金屬引線框

(MOA2)方式或任何其他可縮小體積之適當方式封裝之標籤積體電路

之電路基板及一線圈，封裝於一圓柱型外殼內，其特點為體積小易於

加到別的裝置上。該發明另提供一種無線射頻辨識標籤裝置之組裝方

法，其包含下列步驟：(a)提供一電路基板；(b)將標籤積體電路固定並

電連接於該電路基板上；(c)將一線圈固定並電連接於該電路基板上；

以及(d)將電路基板、標籤積體電路及線圈固定於一圓柱型外殼內。第

1 圖顯示其發明之圓柱型無線射頻辨識標籤裝置的一結構剖面示意

圖，其包含：電路基板 102 之載體、標籤積體電路 101 之識別晶片、

鐵心 106 之天線棒及繞設於該天線棒的線圈 105 所形成之天線單元，

其中線圈 105 係纏繞於鐵心 106 上，再固定於電路基板上，其固定方

式可為黏著或任何其他適當方式。 

 (三)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而違反 92 年專利法第 22 條第 4 項之規定而應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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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銷： 

  1. 證物一及引證 1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不具進

步性： 

    (1)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內容，業如前述。而關於系爭專利

之無線射頻詢答器之效益，依據系爭專利公告本說明書第 7 頁第 12

行起記載：「本發明的有益效果在於：該識別晶片、該天線單元都

是與該載體呈現『面接觸』連結，而藉由範圍較大的接觸面進行連

結後，能使得彼此結合的牢固性增加」等語，可知系爭專利所欲達

成之功效，係藉由識別晶片、天線單元都是與載體呈現「面接觸」

連結，以達到結合的牢固性增加之功效。又依據系爭專利公告本圖

式第 4 圖以及說明書第 8 頁第 16 行起記載：「該天線棒 51 包括一

座落於該載體 20 上的受支撐部 511，及二分別自該受支撐部 511 兩

端延伸出該載體 20 外的非支撐部 512，各該非支撐部 512 的長度

L1 是不大於該受支撐部 511 的長度 L2 的二分之一，因此該天線棒

51 能以較大範圍的面積與該載體 20 形成接觸面，此外製造時也可

以配合該天線棒 51 的實際長度，而只讓其中一端形成延伸出該載

體 20 外的非支撐部 512」等語，可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

之無線射頻詢答器係利用「該天線棒包括一座落於該載體上的受支

撐部，及一自該受支撐部延伸出該載體外的非支撐部，該非支撐部

的長度是不大於該受支撐部之長度的二分之一」技術特徵，使得天

線棒能以較大範圍的面積與載體形成面接觸，進而達到牢固性增加

之功效。 

    (2)證物一所揭露者為圓柱型無線射頻辨識標籤裝置，與系爭專利同屬

於無線射頻識別系統（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，RFID）技術

領域，且依據證物一第 5 頁第 3 行起記載：「本發明之圓柱型無線

射頻辨識標籤裝置具有許多優點，例如可牢固安裝而不易脫

落……」等語，可知證物一所揭示無線射頻識別系統之優點在於可

使其牢固安裝而不易脫落。因此，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

常知識者，為增加無線射頻詢答器之牢固性，當然有動機參考同為

無線射頻識別系統（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，RFID）技術領

域中解決牢固性問題之證物一。又參考證物一第 1 圖顯示其發明之

圓柱型無線射頻辨識標籤裝置的一結構剖面示意圖，其所揭露之

「電路基板 102」已揭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「一載體，

包括一頂面、一底面及多數電路接點」技術特徵；其所揭露之「標

籤積體電路 101」已揭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「一識別

晶片，是設置於該載體的頂面」技術特徵；其所揭露之「鐵心 106」

已揭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「一天線單元，包括一天線

棒及一繞設於該天線棒的線圈，該天線單元是設置於該載體的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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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，該線圈是藉由該等電路接點與該識別晶片電連接，該天線棒包

括一座落於該載體上的受支撐部，及一自該受支撐部延伸出該載體

外的非支撐部」中之「天線棒」技術特徵；其所揭露之「線圈 105」

已揭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「一天線單元，包括一天線

棒及一繞設於該天線棒的線圈，該天線單元是設置於該載體的底

面，該線圈是藉由該等電路接點與該識別晶片電連接，該天線棒包

括一座落於該載體上的受支撐部，及一自該受支撐部延伸出該載體

外的非支撐部」中之「線圈」技術特徵；其所揭露之「膠質材料 112」

已揭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「一封裝體，是緊密包覆於

該載體、該識別晶片與該天線單元」技術特徵。綜上，證物一僅未

揭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「該非支撐部的長度是不大於

該受支撐部之長度的二分之一」技術特徵。 

    (3)證物一雖未揭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「該非支撐部的長

度是不大於該受支撐部之長度的二分之一」技術特徵，惟證物一說

明書第 6 頁第 1 段已記載：「線圈 105 係纏繞於鐵心 106 上，再固

定於電路基板上……其固定方式可為黏著或任何其他適當方式」等

語，已教示透過黏著等方式將線圈與鐵心所組成之天線單元固定於

電路基板之載體上，而黏著之牢固性與黏著面積成正比此乃一般人

生活上之普通知識，故當然為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

識者所知曉。因此，依據證物一之前開教示以及通常知識者所具有

之普通知識，通常知識者再參考證物一後當然會設計出天線單元黏

著於載體之面積大於非黏著於載體之面積，而黏著於載體之面積與

受支撐部長度成正比、非黏著於載體之面積與非支撐部長度成正

比。是故，通常知識者將輕易完成系爭專利「該非支撐部的長度是

不大於該受支撐部之長度的二分之一」技術特徵以增加接觸面積進

而完成系爭專利所欲達成牢固性增加之功效。 

    (4)綜上，由於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再參考證物一

之揭示與教示後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所有技

術特徵。準此，證據一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不具進

步性。由於單獨證物一已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不

具進步性，因此證物一與引證 1 之組合當然亦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

專利範圍第 1 項不具進步性。 

  2. 證物一及引證 1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不具進

步性：(略) 

  3. 證物一及引證 1、5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3 項不

具進步性：(略)     

  4. 證物一及引證 1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不具進

步性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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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4 項之內容，業如前述。又系爭專利申請專

利範圍第 4 項與第 1 項之差異在於：第 1 項之「該天線單元是設置於

該載體的底面」技術特徵與第 4 項之「該天線單元是疊置於該識別晶

片上」技術特徵不同。然而，前開不同之處與系爭專利利用識別晶片、

天線單元與載體呈現「面接觸」連結以增加牢固性之功效無關，而僅

為識別晶片、天線單元及載體之一般空間配置調整。據此，雖證物一

所揭示之結構為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「該天線單元是設置於該載體

的底面」技術特徵結構，但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

參考證物一之結構後，在因應實際空間之需要而仍有動機調整識別晶

片、天線單元及載體之配置，進而輕易完成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

4 項之「該天線單元是疊置於該識別晶片上」技術特徵。是以，證物

一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4 項不具進步性。而由於單獨

證物一已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4 項不具進步性，因此證

物一與引證 1 之組合當然亦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4 項不具

進步性。 

  5. 證物一及引證 1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5項不具進

步性：(略)     

  6. 證物一及引證 1、5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6 項不

具進步性：(略)     

 

四、判決結果 

    綜上所述，原告於本院審理階段提出證物一之新證據，已足以證明系

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至 6 項不具進步性，原處分未及審酌，於專

利舉發審定書為「舉發不成立」處分，尚非允洽，訴願決定予以維持，

亦有違誤。原告提起本件訴訟，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，尚非無

據。惟因證物一為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始提出之新證據，參加人無法及

時於被告舉發審查階段斟酌是否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更正，為兼顧參加

人提出更正申請專利範圍之程序利益，尚有待被告依本院上開法律見

解另為適法之處分，則原告訴請被告應作成舉發成立，撤銷系爭專利

權之審定部分，尚未達全部有理由之程度，原告此部分之請求，即應

予以駁回。 

 

五、智慧局分析檢討 

 (一)判決對於以單一引證結合通常知識不具進步性之論述值得參考 

本判決係以單一引證與通常知識結合得出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之結

論，其中對於本發明所欲解決問題及產生功效所在之特別技術特徵被

認定為通常知識時，以及與本發明所欲解決問題與產生功效無關之技

術特徵被認定為通常知識時，兩者論述的力道又有不同，可供同仁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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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運用於不具進步性之撰述引據，分述如下： 

  1. 針對請求項 1，引證未揭露的為「該非支撐部的長度是不大於該受支

撐部之長度的二分之一」，此部分即為系爭專利之「特別技術特徵」，

惟被認定為通常知識時，判決之論述方式係先將系爭專利之發明目的

或功效予以分析，得出系爭專利請求項中「該非支撐部的長度是不大

於該受支撐部之長度的二分之一」技術特徵之用意係在增加牢固性，

再由證物一所欲解決之問題恰為牢固性之問題，即推論出所屬技術領

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面臨牢固性問題時，有動機將證物一作為系爭

專利之參考先前技術，再進一步論述該差異之技術特徵是在確保支撐

部之面積大於非支撐部，以便藉由「面接觸」之增加來強化牢固性，

而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或普通知識，二物件彼此黏著之牢固性會與相互

黏著面積成正比，因此系爭專利所界定之發明，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

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，當為其依據證物一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與通常知

識之結合，或為其依通常知識將證物一所示之技術內容加以調整黏著

面積所能輕易完成。 

  2. 針對請求項 4 其它技術特徵(非屬特別的技術特徵)「天線單元係疊置

於識別晶片上」未被揭露時，判決則先指出前開不同處與系爭專利利

用面接觸連結以增加牢固性的功效無關，僅為單純的一般空間配置調

整，再進一步論述，所屬技術領域具通常知識者，參考證據之結構後，

在因應實際空間之需要，而仍有動機調整晶片、天線及載體之配置，

而輕易完成系爭專利。 

(二)特別技術特徵被認定為通常知識時應更加完備論述 

比較判決針對請求項 1 及 4 之論述，雖均係以單一引證與通常知識之

結合作為不具進步性之理由，惟因第 1 項未為引證所揭露而被認為係

通常知識者為「特別的技術特徵」，第 4項則僅為一般的「技術特徵」，

可看出判決對第 1項的論述顯然著力較深且更加細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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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一、系爭專利 

 

附圖二、證物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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